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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29,505,9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29,505,9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2月1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同意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0号）同意，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72,425,241股，并于2023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 724,252,4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664,794,40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9,458,
00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上述部分限售股因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所增加的股份，涉及的限售股股东共计8名，对应限售股数量为329,505,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352%。原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因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80.80元/股，依照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承诺，本次申请上市

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将于2025年2月11日上市流

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724,252,4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64,794,
40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9,458,005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2月，该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25,801,805股。此次股本增加不涉及本次

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

（二）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25,801,805股，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数1,608,474股，

以此为基数计算，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2024年6月，公司完成了本次权益分派，公司的总

股本变更为 1,015,479,137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因本次权益分派导致其持有的公司限售

股股份由235,361,400股增加至329,505,960股。

（三）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

8月，该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015,890,620股。此次股本增加不

涉及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

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具体

如下：

（一）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

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总数为329,505,960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2月11日；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上海勤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勤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58,833,516
55,375,068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5.7913%
5.4509%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58,833,516
55,375,068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3
4
5
6
7
8

合计

上海勤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勤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勤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崔国鹏

吴振海

陈晓蓉

54,805,548
52,783,976
51,007,852
22,680,000
18,900,000
15,120,000
329,505,960

5.3948%
5.1958%
5.0210%
2.2325%
1.8604%
1.4883%
32.4352%

54,805,548
52,783,976
51,007,852
22,680,000
18,900,000
15,120,000
329,505,960

0
0
0
0
0
0
0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2：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单项数据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加总数据有尾差。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329,505,960
329,505,96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股）

772,331,581
243,559,039
1,015,890,620

变动数（股）

-329,505,960
329,505,960

0

变动后（股）

442,825,621
573,064,999
1,015,890,620

注：上表中，变动前的股本结构数据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以2025年1月10日为权益登记日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以及《限售股份明细数据

表》填写。本次变动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296 证券简称：华勤技术 公告编号：2025-015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9
2024年2月18日~2025年2月17日

3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55.61万股

0.5469%
30,950.19万元

43.18元/股~78.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的自

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98.87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关本次

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9日、2024年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勤技术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华勤技术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3）。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6月11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8.87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69.81元/股（含），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429.74万股至

572.98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4年 6月 4日披露的

《华勤技术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5,556,0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469%。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78.31元/股，最低成

交价格为43.18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309,501,896.1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5-015
转债代码：118031 转债简称：天23转债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6
2024/6/25~2025/6/24

100,000万元~1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231,863股

0.65%
23,797.230868万元

15.82元/股~24.9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

流通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0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4,231,863股，占公司总股本2,179,365,342股的比例为0.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91元/股，最低

价为15.8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7,972,308.6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5-014
转债代码：118031 转债简称：天23转债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23转债”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券登记日：2025年2月12日（星期三）

● 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 可转债兑息日：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2月13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5
年2月13日开始支付自2024年2月13日至2025年2月12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

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7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8,864.751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86,475.10万元，期限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3年2月13日至2029年2月12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

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
33号）文同意，公司886,475.1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3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天23转债”，债券代码“118031”。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2023
年8月17日至2029年2月12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9.69元/股。

因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二次

归属登记手续，公司股本由 2,173,242,227股变更为 2,173,425,666股。同时公司实施了 2022年度权

益分派，确定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为0.47796元（含税）。综上，“天23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9.69元/股调

整为69.2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7日起开始生效。

因公司于 2023年 7月 13日完成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第三

次归属登记手续，归属股票数量为134,496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小，经计算，“天23转债”转股价格

不变，仍为69.21元/股。

因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归属期第一次

归属登记手续，归属数量为5,801,875股，本次可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69.21元/股调整为69.05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 年1月23日开始生效。

因公司于2024年6月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为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为 0.62908元/股，因此“天 23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68.4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4年 6月

20日生效。

二、本次付息方案

（一）付息的期限与方式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天23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未偿还

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详情如下：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

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

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

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

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付息为“天23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2月13日至2025年2月12日。根据《可

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5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的“天23转

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券登记日：2025年2月12日（星期三）

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可转债兑息日：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2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天23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

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

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

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 0.40元(税后)。可转债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

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50
元人民币(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
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1年34号）规定，自 2018年11月7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

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的实际派发金额为 0.50元

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

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2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588826
（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保荐代表人：王哲、蒋益飞

联系电话：021-38966900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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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062,2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062,2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2月1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50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
万股，并于2023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24,000万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187,954,832股（其中包含保荐机构子公司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战略配售跟投的 2,
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3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2,045,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9%。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发限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名，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该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062,26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0.86%。现限售
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2月1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发限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

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泰凌

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金立洵关于其持有的限售
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就发行人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前12个月内本人自发行人原股东李须真处受让取
得的发行人股份，自取得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
将承担发行人、发行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益
将归发行人所有。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承
诺不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等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立洵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除上述承诺外，金立洵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

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泰凌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062,26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0.86%，限售期为自

股东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2月1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金立洵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2,062,260
2,062,26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86%
0.86%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062,260
2,062,260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062,260
2,062,260

限售期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591 证券简称：泰凌微 公告编号：2025-005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7，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维航提议

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并出售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3个月。

7,5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242,687股

1.7678%
92,955,438.28元

15.17元/股~31.7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
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用于出
售，回购价格不超过32.7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
000万元（含）。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出售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16）。

根据《回购报告书》，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由不超过32.7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32.63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24日生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242,687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000,000股的比例为 1.767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1.72元/股，最低价为 15.17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92,955,438.2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04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30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亿元~10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03.36万股

0.16%
6,719.02万元

10.85元/股~11.3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自筹资金/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专
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42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全部
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30日、2024年 1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6,03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33元/股，最低价为 10.85元/
股，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190,210.6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
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306 证券简称：均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04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7
2024年8月5日~2025年8月4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70万股

0.14%
851.64万元

4.91元/股~5.0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暨回购报告书的议案》，并于2024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50）。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和
超募资金，以不超过5.8元/股（含）的回购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28,282,800股的比例为0.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05元/股，最低
价为4.9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516,390.41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画溪路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7
129,572,868
49.12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吴志忠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春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徐月霞女士、财务总监杨敏女士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候选董事卢凤仙女士

得票数

128,039,56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8166
是否当选

是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吴明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月

3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2025年2月5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2人，以通讯表决方
式参加会议的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吴志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选举卢凤仙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其个

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 经全体董事表决，补选卢凤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时止。经各委员推选，卢凤仙女士当选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次补选完成后，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 卢凤仙女士（主任）、汪晓东先生、夏维剑先生。

(2) 经全体董事表决，补选卢凤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时止。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益智先生（主任）、卢凤仙女士、夏
维剑先生。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卢凤仙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其个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授权董事会或管理层人员办理上述事项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等。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附件：候选人员简历
1、卢凤仙，女，中国国籍，1956年5月出生，曾任宜兴铜峰服装厂厂长，宜兴市录音机配件厂车间

主任，宜兴市铝合金制品厂生产科长、销售经理，江苏天力铝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江苏立霸集团公
司董事，曾被评为无锡市劳动模范，为立霸股份公司的创始人，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
长。

证券代码：688147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5-004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15，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磊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36,307股

0.62%
77,837,574.92元

23.66元/股~3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的，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2.7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5日和2024年11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关于
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
836,30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7,678,129 股的比例为 0.62%，购买的最高价为 30.70 元/股、最低价为
23.6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7,837,574.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 匹 狼 公告编号：2025-003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17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38）。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0元/股（含），若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5.50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
购股份数量下限至上限为：27,272,727股至 54,545,45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下限至上限为：
3.87%至7.7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4年7月1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请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6,041,60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28%，最

高成交价为5.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4元/股，交易金额为79,765,533.09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

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25-02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5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52），公司董事胡显源先生
计划于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2024年11月5日至2025年2月4日），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8,344股。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胡显源先生出具的《股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胡显源先生已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8,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已届满，现将具体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胡显源

职务

董事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
期间

2024年11月5日至
2025年2月4日

减持均价
（元/股）

28.00

减持数量
（股）

78,000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
的比例

0.0068%
减持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买入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胡显源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的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313,375
78,344
235,031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274%
0.0068%
0.0205%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235,375
58,844
176,531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206%
0.0051%
0.0154%

注1：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系高管锁定股每年以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

的公司股份为基数，按25%解锁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显源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